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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发电

等级 特急·明电 济办发电〔2018〕108 号

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
关于认真学习贯彻《中国共产党

纪律处分条例》的通知

各县区党委，市委各部门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（党委），

各人民团体党组，市属各企事业单位党委：

2018 年 8 月 18 日，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《中国共产党

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

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。8 月 26 日，新华社公开发布了修订后的《条

例》。近日，省委办公厅发出了《关于认真学习贯彻<中国共产党

纪律处分条例>的通知》，对学习贯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根据中

央文件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《条例》修订的重要意义。党的十九大将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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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，在党章中充实完善了纪律建

设相关内容。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、任务和要求，对《条例》予

以修订完善，体现了党中央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将全面从严治党

推向纵深的坚定决心和担当精神，向全党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永

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

《条例》修订实施的重要意义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

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，

坚定不移把《条例》学习宣传好、贯彻落实好。

二、深刻把握《条例》的精神实质。《条例》全面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党章为根

本遵循，将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、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，以党规

党纪形式固定下来，着力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、时代性、针对

性。《条例》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

心地位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

点，把党章和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等党内

法规的要求细化具体化，针对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扎紧笼

子，实现制度的与时俱进，使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、

更加严密、更加有效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刻领会实

质，把握精髓要义，牢记各项规定，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，

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。

三、精心抓好《条例》精神的学习宣传。全市各级党委（党

组）要把学习宣传《条例》摆在突出位置，纳入党委（党组）理

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、行政学院教育课程，结合推进“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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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，结合将要开展的“不忘初心、

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、市委正在开展的“大学习、大调研、大改

进”和“三照三转三改三推”活动，结合深入推进中央巡视组反

馈意见整改落实，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研

读，切实学深悟透，融会贯通。各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报刊、

广播、电视等舆论阵地和新媒体作用，做好宣传报道解读等工作，

努力营造浓厚的学习贯彻氛围。

四、确保《条例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。全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

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，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

《条例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，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，纳入党委（党

组）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，纳入领导班子、领导干部考

核管理，层层传导压力、压实责任。要以学习贯彻《条例》为契

机，下大气力建制度、立规矩、抓落实、重执行，充分发挥纪律

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。各级纪委（纪检组）要强化监督执纪

问责，积极协助党委（党组）加强对学习宣传、贯彻执行《条例》

的监督检查，纳入巡察和派驻监督重点，对贯彻执行不力的，要

批评教育、督促整改，严肃追责问责。要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，

坚持纪严于法、纪法协同，让制度“长牙”、纪律“带电”，确保

《条例》真正贯彻落实到位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，

为打造“大强美富通”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强政治保障。

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

2018 年 8 月 27 日


